
2026年肥东县众兴乡较大自然村整治提升项目招标文件答疑1

各投标人：

招标人现对2026年肥东县众兴乡较大自然村整治提升项目（项目编号：2026ADDGZ50075）答疑如下：

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16.违约16.1.2 发包人违约的责任中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

方法调整为如下内容：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7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发包人以书面通知承包人

推迟开工日期，竣工日期相应顺延；承包人应于收到发包人下达的书面开工通知后7日内向发包人提出书

面申请，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由发包人承担因延期开工造成的相关费用支付义务，因承包人未能在上述

约定时间内提交书面申请的，相关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工期顺延，承包人应于28日内向发包

人提出相关费用索赔书面申请，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由发包人承担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相

关费用支付义务，因承包人未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提交书面申请的，相关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3）发包人违反第10.1款〔变更的范围〕第（2）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

违约责任：造成工期延误的，工期顺延；承包人因此增加的费用应于28日内向发包人提出相关费用索赔书

面申请，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由发包人承担相关费用支付义务，因承包人未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提交书

面申请的，相关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相应的工程价款在结算中扣除。如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则承包

人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货

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工期顺延，承包人应于28日内向发包人提出相关费用索赔书

面申请，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由发包人承担因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

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的相关费用支付义务，因承包人未能在上述约定

时间内提交书面申请的，相关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工期顺延，承包人应于28日内向发包人提出

相关费用索赔书面申请，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由发包人承担因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相关费用支

付义务，因承办人未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提交书面申请的，相关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发包人

以书面通知承包人复工日期，竣工日期相应顺延；承包人应于收到发包人书面通知后28日内向发包人提出

书面申请，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由发包人承担因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

人无法复工的相关费用支付义务，因承包人未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提交书面申请的，相关费用由承包人自

行承担。

                               
                               
                               

                              
                               
                               
                               
                              

                               
                               
                              
                              
                               

                               
                               

                               
                              
                              

                               
                               

                              
                               

                              
                              
                              

                               
                               
                              
                              

                               
                               

                               
                               
                               

                               
                               

                              
                              
                              

                               
                               

                              
                               



（7）其他：双方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注：此答疑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招标人：肥东县众兴乡人民政府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众兴乡大众路88号

联 系 人：朱石磊 联系方式：0551-67625215

招标代理机构：肥东县公共资源交易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深秀路2号肥东县政务服务中心B区四楼

项目负责人：陈祥 联系方式：0551-67758761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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